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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闽发铝业”、“公司”、“上市

公司”）于 2020年 3月 10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

于对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20】第 60 号）

（以下简称“问询函”）。公司就问询函所涉及事项逐一进行了认真核查，现对

相关问题回复如下： 

问题 1、交易双方就本次股份转让进行了业绩对赌，出让方承诺上市公司经

审计的 2020 年度、2021 年度及 2022 年度的母公司扣非净利润总额（以上市公

司原有业务为基准，不含受让方取得控制权后上市公司新增对外投资项目的盈

亏；同时，受让方取得控制权后上市公司新设的子公司如有上市公司的出资，

应剔除该部分出资的资金成本）在 2017 年、2018 年及 2019 年母公司扣非净利

润总额的基础上增幅不低于 5%。若未完成前述业绩承诺，出让方应在上市公司

2022 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十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补偿

的金额为前述承诺的利润总额减去实际实现的利润总额。请补充说明： 

（1） 双方针对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出现争议时的解决方案； 

（2）若出现出让方需进行业绩补偿情况，出让方内部的补偿比例划分及各个出

让方之间是否承担连带补偿责任。 

回复： 

1、双方针对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出现争议时的解决方案 

关于业绩承诺是否完成的判定，交易双方首先将根据年报审计数据进行确

定，如出现未完成业绩承诺情况，出让方将根据协议的约定进行业绩补偿。如果

双方对业绩补偿发生争议，交易双方首先选择进行友好协商，商议解决办法；若

经友好协商仍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双方可选择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第三

方审计机构进行专项审计并出具专项审计报告予以确定（聘请第三方审计机构由



 

交易双方共同聘请，费用各付一半）；若仍然无法达成一致，交易双方将按照《股

份转让协议》之“十、法律管辖及争议解决”的约定，提请原告住所地有管辖权

的法院管辖。 

2、若出现出让方需进行业绩补偿情况，出让方内部的补偿比例划分及各个

出让方之间是否承担连带补偿责任 

根据交易双方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之“八、违约责任”约定“……各

甲方就本协议项下的义务、责任相互向乙方承担连带责任。” 

该项约定涵盖了协议项下的义务、责任，因而包括甲方在协议中所作出的业

绩对赌事项，甲方各方将对该项承诺承担连带责任。 

若出现出让方需进行业绩补偿的情况，甲方各方内部将根据本次交易中各自

转让的数量占比分摊需补偿的金额。 

问题 2、请说明此次股权转让事项的筹划过程及信息保密情况，自查你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5%以上股东、交易对手方及其他相关内幕信息知

情人自上述事项筹划开始至披露后 2个交易日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回复： 

1、本次股权转让事项的筹划过程及信息保密情况 

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双方于 2019 年 11 月 23 日（星期六）进行第一次见面会

谈，后通过电话方式进行多次商谈并达成初步交易意向。2019 年 11 月 25 日，

上饶城投聘请相关中介机构对公司进行尽职调查，2019 年 11 月 26 日相关中介

机构人员正式到公司开展全面尽职调查并与公司及交易对方签署了《保密协议》，

明确约束并强调了相关内幕知情人的保密义务，同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

求，根据交易进程进行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范围。 

尽职调查完成后，交易双方对股份转让框架协议条款进行多次磋商。2020

年 1月 5日，上饶城投召开党委会，审议通过拟收购上市公司控股权事宜后，当

天黄天火先生及一致行动人与上饶城投签订《股份转让框架协议》，2020年 1月

6日公司披露《关于公司股东签署<股份转让框架协议>暨公司控制权拟发生变更

的提示性公告》。 

之后交易双方对《股份转让协议》条款进行全面谈判，因遇到春节放假及新

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复工，至 2020年 2月 17日，上饶城投召开党委会，审议通



 

过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同日上饶投资集团审议通过本次股权转让事项。 

2020 年 2月 18 日，上饶市国资委批复同意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后，黄天火先

生及一致行动人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及《表决权放弃承诺函》。 

2020 年 2 月 19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及<表

决权放弃承诺函>暨公司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2、本次股权转让事项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公司于 2020年 3月 11日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

查询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5%以上股东、交易对手方及相关中介机构

等内幕信息知情人及其直系亲属自股份转让筹划事项（2019 年 11 月 25 日）至

公司披露《关于公司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及<表决权放弃承诺函>暨公司控制

权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后 2个交易日（2020年 2月 21日）的股票买卖情

况，经核查，所有信息知情人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问题 3、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本公司暂无应予说明的其他事项。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

况，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

大投资者：《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

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3月 18日 


